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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概要》 
一、甲持 A法院核發命債務人乙應給付債權人甲新臺幣 100萬元之支付命令暨該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

為執行名義，向乙住所地 A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標的為乙住宅內之動產及乙所有坐落於 B法

院轄區內之 C土地一筆，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A 法院可否直接函請 C 土地之管轄地政機關，辦理查封登記暨逕赴 C 地現場實施查封？（5

分） 

(二)債務人乙若主張其從未欠甲款項，與債權人甲並無債務存在，究應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抑

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15 分） 

(三)若債務人乙主張其從未接到該支付命令，具狀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問執行法院應否審查該

支付命令是否合法送達於債務人乙？（10分） 

命題意旨 
第一與二小題皆為強制執行法的基本概念，援用相關法條即可回答。第三小題則是測驗最高法院之

實務見解。 
答題關鍵 強制執行法第 7 條第 3 項、按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與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抗字第 324 號民事裁定。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律師編撰，頁 11-12、27-32。 
【擬答】 
(一)A法院不得直接函請C土地之管轄地政機關進行執行： 

按強制執行法第7條第3項「受理強制執行事件之法院，須在他法院管轄區內為執行行為時，應囑託該他法院

為之。」之規定，A法院擬執行B法院轄區內之C土地一筆時，應囑託Ｂ法院為之。是故，A法院不得直接函

請C土地之管轄地政機關，辦理查封登記暨逕赴C地現場實施查封。 

(二)債務人乙若主張其從未欠甲款項，其應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 

1.按強制執行法第12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

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

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但強制執行不因而停止。」規定，聲明異議制度所救濟者係執行程序之形式瑕疵。

復按強制執行法第14條所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所救濟者係「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

由」之執行程序之實體瑕疵。 

2.查債務人乙「其從未欠甲款項，與債權人甲並無債務存在」之主張係屬債權不成立之實體抗辯，依前開說

明，當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以求救濟。 

(三)執行法院應審查該支付命令是否合法送達於債務人乙。 

 

二、關於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請附理由說明債務人下列財產應如何執行？ 

(一)債務人乙名下汽車一輛，現場查封時，該車為債務人之友人丙占有使用中，丙表示該車係向

乙借用，拒絕交予執行人員查封。（15分） 

(二)債務人乙前於另案強制執行事件中，拍定買受他債務人所有之 A地一筆，已取得執行法院核

發之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惟尚未持該權利移轉證書至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10

分） 

(三)債務人乙向第三人丁買受 B地一筆，嗣經民事判決確定，丁應將 B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乙。

惟乙迄未持該判決向地政機關辦理 B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現 B 地所有人仍為丁之名義。（15

分） 

命題意旨 
第 1 小題涉及執行名義主觀效力之範圍，答題提及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2 第 1 項外，亦應進一步說

明該條所謂「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所指為何。第 2 與 3 小題均涉及強制執行

程序中之登記，援引強制執行法第 11 條回答即可。 
答題關鍵 執行名義主觀效力之範圍與強制執行程序中之登記。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律師編撰，頁 12-14、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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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為他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丙亦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故執行法院得對丙為執行： 

「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1款著有明文。又最高法院99

年度台抗字第112號民事裁定「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及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之「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係指專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請

求之標的物者而言（利益說），此觀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所稱之「間接占有人」，僅規定為「對於他人之

物占有者」，初與前者法文明定「『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旨趣未盡相同自明。」

之見解，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1款所謂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係指專為當事人

或其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者（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而言。反之，倘僅為直接占有人僅為自己之利

益而占有者（如質權人、承租人、借用人）或占有輔助人，則非既判力所及之人。查丙係受乙之委任而占

有Ａ屋，當屬為當事人乙之利益而占有情形，依前開實務見解，自受執行名義效力所及，故執行法院得依

強制執行法第123條與第126條對丙為執行。 

(二)查債務人乙取得執行法院核發之Ａ地之權利移轉證書時，依強制執行法第1項業已取得Ａ地所有權。依強制

執行法第11條第3項「債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執行

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費用，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為執行。」之規定，債權人

之聲請後，執行法院應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為執行。

(三)查縱經民事判決確定，丁應將B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乙。於Ｂ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乙尚未取得Ｂ地所

有權。依強制執行法第11條第1項「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權，其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為

強制執行時，執行法院應即通知該管登記機關登記其事由。」之規定，執行法院應即通知該管登記機關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乙向甲承租 A屋，租期屆滿，乙未交還 A屋，甲乃於民國 106年 12月 31日本於租賃關係，向法

院起訴請求乙交還租賃物「A 屋」，獲勝訴判決確定，甲持此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請求乙交還

A 屋。詎第三人丙具狀聲明異議，表示其於 107年 1月 1 日向乙承租 A屋占有使用迄今。如丙之

異議屬實，請附理由說明執行法院可否強制丙遷讓交還 A屋予甲？（10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執行名義主觀效力之範圍，答題提及強制執行法第 4 條之 2 第 1 項即可。 
答題關鍵 執行名義主觀效力之擴張。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律師編撰，頁 12-14。 
【擬答】 

「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1款著有明文。查本例甲係於民國

106年12月31日起訴，故第三人丙於107年1月1日起向乙承租A屋占有係屬「訴訟繫屬後為為當事人占有請求之標

的物者。」依前開規定，丙亦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故執行法院得強制丙遷讓交還A屋予甲。 

四、甲向乙買受 A地一筆，因乙拒絕辦理 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甲為保全 A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請求權，乃聲請法院裁定假處分，禁止乙就 A地為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並經假

處分強制執行事件，查封 A地在案，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設乙之其他債權人丙，為保全其對乙之金錢債權，聲請法院對乙為假扣押裁定獲准，丙即持

該假扣押裁定，聲請對乙為假扣押強制執行，並請求法院查封 A地，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

（10分） 

(二)設乙之其他債權人丁，取得對乙之金錢債權執行名義，聲請拍賣上開假處分查封之 A地，執

行法院應否准許？（10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強制執行程序之競合。

答題關鍵 
第 1 小題為保全執行間之競合。第 2 小題為保全執行與終局執行間之競合，答題上應提及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 59 判例。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J%2cC%2c99%2c%e5%8f%b0%e6%8a%97%2c112%2c001&ro=2&dt=J&ty=C,D,F,G,H,I,J,K,L,M,O,P,Q,R&kw=%e6%8c%87%e5%b0%88%e7%82%ba%e7%95%b6%e4%ba%8b%e4%ba%ba%e6%88%96%e5%85%b6%e7%b9%bc%e5%8f%97%e4%ba%ba%e4%b9%8b%e5%88%a9%e7%9b%8a%e8%80%8c%e5%8d%a0%e6%9c%89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J%2cC%2c99%2c%e5%8f%b0%e6%8a%97%2c112%2c001&ro=2&dt=J&ty=C,D,F,G,H,I,J,K,L,M,O,P,Q,R&kw=%e6%8c%87%e5%b0%88%e7%82%ba%e7%95%b6%e4%ba%8b%e4%ba%ba%e6%88%96%e5%85%b6%e7%b9%bc%e5%8f%97%e4%ba%ba%e4%b9%8b%e5%88%a9%e7%9b%8a%e8%80%8c%e5%8d%a0%e6%9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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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律師編撰，頁 66-68。 
【擬答】 

所謂「強制執行程序之競合」係指數債權人，依數個執行名義，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標的物，同時或先後

聲請強制執行之情形。本題之情形均涉及強制執行程序競合之處理： 

(一)查甲就A地之假處分強制執行與丙聲請對乙為假扣押強制執行均屬保全執行。又此二保全執行之內容均為查

封A地，兩者性質不互斥，依「強制執行程序之競合」之基本法理，應將兩者合併執行。嗣後其中有一取得

終局執行名義時，復依保全執行與終局執行之競合規則處理。 

(二)查甲雖就A地之假處分強制執行在先，惟丁聲請拍賣假處分查封之A地時，依最高法院63年台抗59判例：「執

行名義成立後，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外，不得阻卻其執行力，債務人或第三人不得依一般假處分程序，聲

請予以停止執行。」應優先依丁之聲請拍賣Ａ地。 

 


